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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大電子系辦編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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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請依照入學當年度的入學生科目表來核對。(如學號U11，請參閱111學年度入學生科目表)

▪ 依照入學生科目表最後一頁畢業條件對照，如圖

▪ 請核對畢業資格審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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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請確認各科目皆有分數，未有分數者，請確認是否有修課欄位
是否有選課代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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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請確認各科目型態，皆為採計學分數大於or等於應修學分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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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主系選修 自由選修
博雅學分 國防課程

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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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資格審核表

+6 補-3



▪請確認通識博雅核心課5大形態，已修滿3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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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修，可補剩餘學分。



▪請確認英語能力是否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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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至少2門主系選修實習課，指主系選修科目名稱含實習或實驗2門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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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原則:選擇電資學院選修科目

⚫特例:大四生加選不到時，可做以下選擇，但需先經系
主任同意(請做科目型態轉換申請)

⚫系選修轉換型態成院選修(若系選修已超過應修學分數，可直接
進行轉換)
⚫本院他系之選修課程(如電機系、光電四、資工系)

⚫請填選修科目修改課程型態申請表
https://deeweb.nuu.edu.tw/var/file/43/1043/img/321/702384743.pdf



▪此畢業門檻只能在成績單上得知是否通過。

▪請同學自行上”台灣學術倫理資源教育中心
(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)以學號登入查詢是否已
完成。

▪學術倫理說明專區
https://curr.nuu.edu.tw/p/404-1076-14420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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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108學年度之後的入學生均適用。

▪學生於畢業前必須參與十場演講或活動（每場演講或活動須滿
2小時），完成學習單並獲認證通過，始取得一學分。

▪自主學習抵免型態。

▪需至微課程系統(含自主學習選課)選課

▪自主學習說明專區
(https://gec.nuu.edu.tw/p/412-1030-3984.php?Lang=zh-t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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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gec.nuu.edu.tw/p/412-1030-5589.php?Lang=zh-tw
https://gec.nuu.edu.tw/p/412-1030-3984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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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多修學分數可換博雅選修學分

2. 以2學分為抵免上限。

3. 需填抵免單向通識中心申請。

4. 多餘的博雅選修學分，也可換成自主學習學分。

▪ 更多說明，請見通識中心網頁公告

https://reurl.cc/ml8pk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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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畢業生必須通過本校學則第68條英檢之相關資格。

▪ 畢業門檻對照表

▪ 畢業門檻配套措施

▪ 更多措施，請見語文中心學生專區

https://lc.nuu.edu.tw/p/405-1083-18154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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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大一英文免修實施要點"，摘要如下:
對象:101學年後入學者
辦理期限:每學期開學第一週
辦理方式:憑兩年內符合相關英檢成績單或證書影本，
至語文中心辦公室辦理。

https://lc.nuu.edu.tw/var/file/83/1083/img/688/668283504.pdf
https://lc.nuu.edu.tw/var/file/83/1083/img/837162042.pdf
https://lc.nuu.edu.tw/p/405-1083-18154.php
https://lc.nuu.edu.tw/p/405-1083-18154.php
https://reurl.cc/WD80px


▪ 若對畢業學分數有疑義，請洽各開課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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